
南投縣醫療爭議調解申請須知

□醫療爭議調解會(下稱本會)為行政單位，當事人因醫療爭議提起民事訴
訟前，應先申請調解。另檢察官偵查或法院審理之醫療爭議刑事案件，
亦移付本會先行調解。

□調解成立具民事確定判決效力；如調解不成立，亦保障當事人民事起訴
及刑事案件提起告訴之權益，調解不成立證明書送達之翌日起六個月內
起訴者，視為自申請調解時，已經起訴。

□透過調解會，將請當事人雙方(醫事人員、醫事機構、病人或其他依法得提
起訴訟之人)，依規到場進行調解。調解程序中，調解委員所為之勸導及
當事人所為遺憾、道歉、不利於己之陳述或讓步，除醫療爭議當事人均同
意外，不得於本案訴訟採為證據或裁判基礎，亦不得採為相關行政處分
之基礎。

□醫療爭議調解會由公正人士、相關醫療背景專科醫師、專業律師及相關專
業人員為調解委員。

□醫療爭議調解申請不收取任何費用。
□當事人就醫療爭議得檢具病歷複製本並繳納費用，向財團法人藥害救濟

基金會申請醫事專業諮詢，並將相關諮詢結果提供本會調解運用。
□為調閱臺端所爭議醫療事件之就醫病歷，及配合委員時間，請臺端耐心

等待，調處日期確定後，本會除電話確認外，另以公文通知。本會自受
理申請文件、資料齊備之日起至正式調處時間約需3個月(視案情而定)。

□為使醫療爭議調解工作順利進行，將由本會協助轉知醫療機構訴求內容_
________________及賠償金額共計            元。

□應附申請資料如下：
一、當事人(代理人)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
二、南投縣政府衛生局受理醫療爭議調解事項申請表。
三、倘委託他人進行調解申請或由代理人出席調解，請附委託醫療爭議

調解委託書。
□當事人經調解會通知到場進行調解者，應親自或委託代理人到場，並得

各推舉一人至三人列席協同調解。當事人違反前揭規定，無正當理由不
於調解期日到場且未委託代理人到場者，將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五
千元以下罰鍰；且視為調解不成立。

以上說明事項本人已明瞭並同意              (簽   章)
中華民國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

1. 衛生局安排調處會議時間。
2. 函送「開會通知單」予醫病雙方及調解會。
3. 所申請之「醫事專業諮詢」提供調解會調解之參考，

會議後可攜回。

醫事專業諮詢

諮詢結果回復
病方

         南投縣政府衛生局醫療爭議調解作業流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人(病患本人或受委託代理人)以電話、傳真、郵寄、

電子信件或現場向衛生局反映醫療爭議

調解會受理書面申請(醫療爭議調解申請表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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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主持人由調解會委員擔任。
2.主持人說明開會緣由、介紹雙方(推舉 1人至3人列席

協同調解)。
3.病患優先提出訴求再由醫療機構回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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